
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

第   加 籍管理工 ， 护 常的

教 教 ，促进 发 ， 据《湖北交 技

管理规定》 定本规定。 

第二   本规定 、办理 的 、 册、 、

、 、复 、 、毕 、结 、 等 。

接 高等 历教 科（高 ） 的

管理。 

第一章   入学与注册 

第   被 的 ，持 和 份

（或 份 ），按 到 办理 报到 。 故不

按 办理 报到 ， 本 或 来 或 传 等

的 ， 假 ， 假 间 般不得超过 。

对不 假、 假 获 或 假超过 报到的，除 不

可抗 等 当 ， 放 格。 

第   后， 个 按国家和

规定进 复查。复查 包括 否符合国家 规定，

况 否符合国家关 高 检标 及

的复查或考核。 按规定 合 进 复查工 。 

第   复查合格 册并 得 籍。 国

家 高 籍电 册 度，对符合 册 籍 格的



籍电 册。复查不合格 ， 不 况 处

理， 格。 

凡 假、 弊 ， 经查 ， 即

籍， 回。 节恶 ， 关部 查究。 

第   检 疾病 ，经 定的二级甲等

（ ） 断，短 可达健康标 的，经本

， ，办理 关 后，可保 格 。保

格的 ，不具 籍。保 格 间 费

理。 规定 间 ，对 办理保 格 离 ，

格。 

病保 格的 ，必 开

，经 定 断复查合格， ，方

可 办理 ，复查不合格或 不办理 ，

格，并报湖北 教 备案。 

第   国家 高 电

册 度，对 格进 定。 

按 规定的开 报到并办理

册 。 规定 间 ， 持 ， 根据财 部

的 缴费记 、教 部 的 成绩（ 分） 成

况（或 达到 册 分）， 部对 进

籍 册。 册 不 得 的 籍，不具 籍

的 不 的 利。 



故不 报到 册 ，必 假 。不 假、

假 获 或 假超过 ， 不报到 册 ，除

不可抗 等 当 ，按 动 处理。 

部对 按 到 的 ，分别按病假、 假或旷课（含

不 假、 假 获 ）记 ， ２ 的 缓 册处理，

并 报到次 报 工 处备案。 

按教 计划进 阶段 的 ， 2个

教 办理 毕 费交 及 册， 参加 的

按 规定的开 报到，办理 费交 及

册。 

第八   凡 、保 格或 离 的 ，

经 工 部 复 或达到 规定 不得

册。 按 规定办理缴 费 ，不 册，不

得 的 籍。 

第九   家 经济困 的 可 贷款或

， 办理 缓 册 ，办理 关 后 办理 册

。 

第二章  学习纪律与考勤 

第   按 参加 方案和 安

的教 教 活动。 课、 、 产劳动、军 等教 环

节均 考 度。 、 产劳动、军 等 按 6

计。 



故不 参加 ，必 假（发 急病或紧急 故

的， 碍 除后及 补假），不 假、 假 获 或

超过 假 ， 按旷课处理。对 旷课的 ，

况给 教 纪 处分。 

第   病、 假，必 出 （

病 还 附 单 和 见），经

后方可 。 假 2 辅导 ；3 7

工 负 ；7 后，报 工

处备案。 假 或 返 ， 办理 假 。 故

长假 的 办理 假 。 

第 二   必 课程和 课程 课累计超

过该 课程教 分 或 交 分 ，均

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考 。 

第   参加考核 考场纪 ，按 独

成答卷或操 ， 禁 弊。 反考 纪 或

弊的，经考 部 定后，该课程考核成绩记 ；

并按规定给 教 和 的纪 处分。 

给 警告、 警告、记过及 察看处分的，经教

表 较好， 毕 对该课程可 给 补考或 机会。 

第三章  转专业与转学 



第   当 教 的 况 ，

、 规划、教 部 考核、

办理。 

第   ，经本 ，

查 ，可 。 

（ ） 长， 更 发挥 长的； 

（二） 疾病或 理 ，不 ，但

本 ； 

（ ） 困 ，不 法继 ； 

第   根据 会对 才的 况， 教

的 件 ，经 ，可 调 部分 的 。 

第   据教 的 际 况，公 当 可

。 

第 八   课程 当 部合格，并 出

。 次、类别按 级教 管部 规定办理，

，不得 ： 

（ ） 发放 和 报到环节

改换 的； 

（二） 次 次 的； 

（ ） 类 类 的，或

国 荐报 非 类 的； 

（ ）国家 规定不 的 ； 



（ ） 按 规定 册 ； 

（ ）毕 级 。 

第 九   核，按 程办理： 

（ ） 本 出 ， 表等材 ； 

（二） 见并 供 课程成绩（

分）； 

（ ） 见并 供 后按教

计划 该补 课程及 分； 

（ ）教 处、 工 处 见； 

（ ）分管 长 。 

第二   各 部 好 及 档案材

等的交接工 。 

第二   的管理： 

（ ） 般 第 结 的第 3 个教

出 ，经 后可 级 的

； 

（二）非第 及 课程存 不合格的

，必 低 级 的 。 籍

低 级进 册管理，并按该 级 成 。 

（ ） 办理 的 间，必 纪

。安 ，不得 故 课，否 按旷课处理。 



（ ） 后 计划规定的

部课程 分，方可毕 。 

第二 二   不 本 ，可

， 按湖北 教 规定办理。 

第四章    休学与复学 

第二   ， ： 

（ ） 间患 疾病，经 定 断，

课 和 的 间超过 的 分 （或

间） ； 

（二） ，本 出 ； 

（ ） 当 。包括 个 健康

， 法 集 、 活的。 

第二   当办理离 ， 间，

保 籍，不 待 ， 安 和

的 法 后果 本 及监护 承担。 

第二   除 况 ， 的 迟

当 考 15 办理 毕， 该 不得复 。

办理 保 格、保 籍、 的 ， 何

，均不得 ，不得 班 课或参加考 ， 不

得 复 。 

第二   计 间均 单 ，

般 ， 间 次 不得超过 次。 



第二   ， 本 15个工

出复 ，并办理复 。 

复 后编 级 。跨 ，按 个

计 ， 复 后编 何 级， 根据 的

际 况决定。 

第二 八   的 复 ， 持 、

居 街道办 处或 级 府开具的 间表

； 病 的，还 持 对 恢复健康的 断

并经 定 复查合格后，方可 复 。

经 核 ， 工 部 后，办理复 ，并

教 处备案。 安 就读班级及 关 。 

第二 九   的 关 ，按 规定办

理： 

（ ） 回家， 返 费 理； 

（二）回家 的 费按 本 保 的 关规

定 ； 

（ ） 的户口不 出 。 

第   对 间 法 纪 的 ，不 理

复 。 

第   参加 国 解放军（含 国

警察部队），经本 ， ，可保 籍

后 。 



第    长  

第 二   规定的 间， 教 计划

规定的 分，或 放 进度，可 长 。

间 长 累计不得超过 。 

， 本 继 成

和 的， 长 ： 

（ ）必 长  

1. 规定的 间 ，经补考后 计

累计 获得 分 达到规定的标 分的二分 的； 

2.非第 、 课程存 不合格的

，必 低 级 的 。 

（二）可 长  

1. 成规定的 ， 读过教 计划规定的

部课程， 获得教 计划规定的 分，但达到规定的标

分的 70%（含 70%） 的； 

2. 放 进度的； 

（ ）具 的。 

第   办理 长 的 ，

部 ， 教 部 并 考核，

工 部 籍管理。 

规定的 间 ， 间 该 度第二

的第 3个教 。 成规定的 间 分 标



分的 70%（含 70%） ， 《 》 出

。经 后，按 方便教 的 ， 低 级 的

班级或 单独 班，进 籍和 常管理， 课程 考

核 课程的 课教 负 。 

第   长 按 规定缴 费 ，

管理。 按 报到，按 规定 册。 

第   ， 办理 ： 

（ ）不 何 （含 、 长 等），

间累计超过规定 二 而 达到毕 标 。 

（二） ， 规定 出复 或

复 经复查不合格。 

（ ）经 定 ，患 疾病或 残 法

继 。 

（ ） 假离 ， 参加 规定的教 教

活动的。 

（ ） 当 超过 规定 册。 

（ ）本 。 

第   处理 经 见，

报 工 部 核， 长办公会 。 出具



地； 

（二） 病或 残 ， 家长或监护 负 回； 

（ ）对 ， 发给 ，

符合 件的 发给 。 

（ ） 决定 的15个工 办

离 。 到 ， 待 。

办理国家贷款的 按规定归还国家贷款。 

（ ） 不负 解决 后的安 。 

（ ） 对 处理 ，按 《湖北交 技

管理规定》 关 款办理。 

第 八   格或 的 ， 交费 按

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六章    毕业、结业与肄业 

第 九   教 计划规定的 部 分，操

测 合格，达到毕 标 的， 毕 ， 发给毕

。 

第   规定的 ，操 测

不合格或 教 计划规定的各类 分和 分 ， 结

处理： 

离 次 5 ，操 测 不合格的结 单

（ 就 的 ）或 居 会（ 就 的 ）出

具的操 鉴定，可 ；课程不合格的，可



考核（考 、考查） 次。 、考核合格

后可换发毕 ； 、考核不合格 不 安

或 考核。 

第七章   学籍异动管理 

第    籍 动 籍 的变动，

包括 、复 、 、 、 （ 及 出）、保

格、 长 、辅 （ ）等。 

第 二    籍 动 出 ，必

得 家长或监护 的 。 

第    籍 动 得 部、 工 处、

教 处等 关部 籍 动 见， 核、 。 

第    工 处 将 核、 的

籍 动 况 成《 籍 动 》，反馈 计划

财 处、教 处、 部、 服 部等 关部 备案并

存 档案。 

第八章   附  则 

第    和成教 籍管理可参

本规定 。 

第    本规定 发布 。本规定

工 处负 解 。 

 


